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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艺术中心申办展览登记表
申请展览
一、申请展览
您需要提前向人可艺术中心提交书面展览申请，填写《人可艺术中心申办展览登记表》，并同时最好将以下材料随同申请表格一起递交：
1. 参展作品图片或影像资料及文字；
2. 参展艺术家简介及艺术家个人照片；
3. 策展方可提供的主要媒体宣传渠道，以便艺术中心策展部与设计部统筹安排。
申请提交方式：
您可以通过快递或直接送达的方式将纸面申请登记表随同相关材料交到以下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62号人可艺术中心，联系电话：0571－87037146
由于艺术中心有展讯安排，请提前一个月提交展览申请，请您见谅。
已提交申请的展览将会被录入艺术中心展览备档，并由艺术中心上层领导对所提交的展览计划进行学术评审。
二、展览审核
由于人可艺术中心一直注重对于学术形象的建设，所承接的所用展览都需要经过人可艺术中心上层领导的审核，审核时间为一周。
